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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ANSI/AISC SSPEC-2002 

《 钢 结 构 建 筑 抗 震 设 计 规 定 》 介绍 (二 ) 

摘  要   2002年1月31日，美国钢结构协会（AISC）和AISC规范委员会正式批准
发布《钢结构建筑抗震设计规定》。本文为《钢结构建筑抗震设计规
定》介绍（一）之续编，对《规定》中“钢结构建筑”部分的第8章—构
件、第9章—特殊抗弯框架（SMF）的具体内容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必要的
说明。其后章节内容将陆续刊出。 

关键词   LRFD 规范 允许宽厚比 特殊抗弯框架  设计地震动  梁柱节点和连接    
节点域  

8． 构件 

8.1  适用范围 

地震荷载抗力体系中的所有构件应符合《荷载和抗力分项系数设计规范》

（LRFD 规范）[1]和本章的规定。 

8.2  局部屈曲 

地震荷载抗力体系中的所有构件应符合LRFD 规范第二章(Chapter B)表B5.1中
?p限值的规定，并满足本节表5对?ps限值的要求。 

表5                   受压构件的允许宽厚比?ps                  

允许宽厚比  

构  件  类  别 

  

宽
厚
比 

 

?ps 

(使用利于全截面发展塑性的型材)  

轧制工字型、组合或焊接梁的翼缘

[a],[b],[f] 

tb /

 

FyEs /30.0  

轧制工字型、组合或焊接梁、柱的翼缘

[a],[c] 

tb /

 

FyEs /30.0  

槽钢、角钢和轧制工字型、组合或焊接梁

及支撑的翼缘[a],[d] 

tb /

 

FyEs /30.0  

轧制工字型、组合或焊接梁柱的翼缘

[a],[e] 

tb /

 

FyEs /38.0  

  

未
设
加
劲
肋
的
构
件 

宽翼缘H型钢桩翼缘 tb / FyEs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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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面钢筋[g] tb /

 

2.5 

单肢角钢、带缀板的双肢角钢或T型钢翼

缘[h] 

tb /

 

FyEs /30.0  

 

T型钢腹板[h] tb /

 

FyEs /30.0  

在第9章特殊抗弯框架(SMF)中受压弯作

用的梁腹板，除非另有说明。[a] 
wtb /

 

FyEs /45.2  

其它受压弯作用的构件腹板[a] wtb /

 

FyEs /14.3  

对 125.0/ ≤ybu pp φ  












−

yb

u

y

s

P
P

F
E

φ
54.1114.3  

受弯曲和轴向受压作用的构件腹板

[a],[b],[c],[e],[f] 
wtb /

 

对 125.0/ >ybu pp φ  












−

yb

u

y

s

P
P

F
E

φ
23.212.1  

 

受轴力和/或弯曲压缩的圆形结构管材[d] tD /

 
YS FE044.0  

受轴力和/或弯曲压缩的矩形结构管材[d] tb /

或

wtb /

 

YS FE /64.0  
      

设
置
加
劲
肋
的
构
件 

宽翼缘H型-钢桩腹板 wtb /

 
YS FE /94.0  

[a] 对组合梁，使用翼缘的屈服强度 yfF 代替 yF ; 

[b] 用于特殊抗弯框架(SMF) 的梁（见本《规定》第9章）; 

[c] 用于特殊抗弯框架(SMF) 的柱（见本《规定》第9章），除了当节点处柱-
梁弯矩比值大于2.0时（见本《规定》式9-3），则可采用LRFD 规范第2章(Chapter 
B)表B5.1中的?p值; 

[d] 用于特殊中心支撑框架(SCBF) 的梁和支撑（见本《规定》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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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特殊桁架式抗弯框架（STMF）的柱（见本《规定》第12章）、偏心支

撑框架（EBF）的柱（见本《规定》15章），可采用LRFD 规范第2章(Chapter B)表
B5.1中的?p值; 

[f] 用于偏心支撑框架（EBF）的耗能连梁（见本《规定》第15章）; 

[g] 用于特殊桁架式抗弯框架（STMF）特别区段中的斜腹杆（见本《规定》第

12章）; 

[h] 用于特殊桁架式抗弯框架（STMF）的弦杆（见本《规定》第12章）。 

8.3  柱承载力 

当不考虑放大地震荷载，柱的 nu pp φ  值大于0.4时（式中 uP 为柱承载力， nP
为柱轴向强度标准值，φ 为抗力系数），其承载力应符合本节8.3.1和8.3.2条的规

定。 

8.3.1  在不考虑任何外加弯矩作用的情况下，可按有关现行建筑规范中包括放

大地震荷载的荷载组合来确定柱的轴向抗拉和抗压承载力。 

8.3.2  由8.3.1条确定的柱承载力不应超过以下任何一款： 

1) 把与柱相连的梁或支撑的强度标准值的(1.1 yR ) 倍作为传递到柱构

件上的最大荷载；    

       2) 从基础对倾覆提离的反力来确定的限值。 

8.4  柱拼接接头 

柱拼接接头的设计强度应等于或大于按8.3节要求确定的柱承载力。 

8.4.1  采用贴角焊或部分熔透坡口焊制成的柱拼接接头不应设在距梁-柱节点

4ft（1.2m）或二分之一柱净高处（取其小者）的范围内，当焊接柱拼

接接头承受由包括放大地震荷载的荷载组合确定的拉应力时，应按7.3
节第2款的要求检查焊缝金属的冲击韧性，并应同时符合下述两款规

定： 

1) 采用部分熔透坡口焊缝的焊接节点的设计强度应至少等于其承载力

的两倍；  

2) 设计强度应大于或等于( fyy AFR )的50%，其中 yy FR 是柱材料的屈

服强度期望值， fA 是相连柱中较小者的翼缘面积。  

8.4.2  当拼接接头处的柱翼缘和腹板的厚度和腹板有变化时，可不用斜坡过

渡，允许按8.4.1条要求采用部分熔透坡口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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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对不属于地震荷载抗力体系的抗弯框架结构柱的拼接接头，可设在柱长

的中间三分之一范围内。柱接头在承受剪力的两个正交方向上应有足

够的抗剪设计强度，剪力取值为 HM pc ，式中 pcM 是柱截面在上述方

向的塑性抗弯强度标准值（kip-in,(N-mm)）， H 是层高(in,(mm))。 

8.4.4  按第9、10、11或12章设计的抗弯框架柱拼接接头，其拼接接头的设计

强度应高于柱的承载力。应按可承受 HM pc2 剪力的要求设计柱腹板

的拼接接头。 

例外：在考虑了合适的应力集中系数时，柱拼接接头的设计强度可不

超过基于弹塑性分析确定的柱承载力。 

拼接接头的构造设计必须足以承担轴向荷载、弯矩和剪力，并考虑到

柱的预期材料屈服强度和所采用节点形式的应力集中影响。 

翼缘焊接拼接接头应采用全熔透坡口焊缝或在接头板与柱翼缘间采用

贴角焊缝。焊缝金属应满足7.3.2条规定的最小额定冲击韧性要求，并

应去除引弧板。当注册工程师无特殊要求时，可不去除焊缝托板。栓

接柱翼缘拼接接头设计应符合7.2条规定。 

柱腹板拼接接头应采用焊接或栓接，亦可一端焊接一端栓接，当使用

栓接接头时，应在柱腹板的两侧设置接头板。 

8.5  柱脚 

框架结构构件与柱脚的连接、柱脚与基础的连接应有利于结构构件向柱脚和基

础传力。柱脚处的混凝土构件（包括锚栓和配筋）的设计，应符合ACI 318 [1]的规

定。传递到基础基底的地震荷载应由各现行建筑规范确定。 

8.6  H-型钢桩 

8.6.1  H-型钢桩设计 

H-型钢桩的设计应符合AISC  LRFD 规范中关于承受组合荷载的杆件

设计要求，其允许宽厚比应符合本“规定”表1中关于?ps限值的规定。 

8.6.2  H-型钢斜桩 

若在群桩中同时使用斜桩和直桩，则应由直桩承受全部静荷载和活荷

载的荷载组合效应，而不考虑斜桩的参与。 

8.6.3  受拉H-型钢桩 

桩中拉力应通过剪力键、插入桩帽部分的焊接钢筋或栓钉等方法传至

桩帽。从桩帽底部算起，在至少一倍截面高的桩长范围内不能有附着

物和焊缝及焊点。 



冶 金 工 业 部 建 筑 研 究 总 院 

 

钢结构建筑抗震规定介绍（二）                    5                                6/23/2003 

 

9． 特殊抗弯框架（SMF） 

9.1  适用范围 

特殊抗弯框架（SMF）应能承受在设计地震动(Design Earthquake)作用下所产

生的显著的弹塑性变形，要求SMF符合本节各条款规定的要求。 

设计地震动(Design Earthquake)即是根据现行建筑规范给定的设计反应谱所表

征的地震作用。 

9.2  梁柱节点和连接 

9.2.1  地震荷载抗力体系中的所有梁柱节点和连接应满足下列三条要求： 

1) 连接必须能承受至少0.04rad的层间侧移角； 

2) 在梁柱连接处柱表面的弯曲强度必须大于在层间侧移角达到

0.04rad时相连梁的塑性弯矩标准值的80%； 

3) 梁柱连接的抗剪承载力 uV ，应根据荷载组合（ D2.1 SL 2.05.0 ++ ）

来确定，再加上由作用弯矩（ ZFR yy1.1[2 × /塑性铰间的距离 ]）所

产生的剪力。如经过计算分析，亦允许采用较小的 uV 值。 

允许节点连接吸收被连接构件间的层间侧移转角并提供弯曲和剪切承

载能力。经框架的整体稳定性分析（包括二阶效应分析）证明，建筑

物是可以吸纳因节点连接变形而产生的附加侧移的。 

9.2.2  在地震荷载抗力体系中的全部梁柱节点和连接，均应按下列方法之一进

行试验，以符合9.2.1条规定的要求： 

1) 按照附录P的要求，对特殊抗弯框架所使用的连接作预评定； 

2) 按照附录S的要求，提供反复加载试验结果。试验至少进行两次，

允许根据下述任何一种方法提供结果：  
  a. 使用与实际工程条件相同的其它项目的研究成果或试验报告，

该实际工程条件应符合附录 S 限定的要求；  
  b. 为实际工程进行试验，其构件材料、材料强度、连接形状和连

接的加工等均符合附录 S 限定的要求。 

9.3  梁柱连接的节点域（梁腹板与柱腹板平行） 

9.3.1  剪切强度：节点域实际板厚的确定应采用与连接试验中确定节点域厚度

相一致的方法。确定节点域抗剪强度设计值 vv Rφ 时，取 vφ =1.0。其

中， vφ 是梁柱连接节点域的剪切强度抗力系数， vR 是梁柱连接节点

域的剪切强度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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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yu PP 75.0≤ 时 

     











+=

pcb

cfcf
pcyv tdd

tb
tdFR

23
16.0           （9-1） 

当 yu PP 75.0> 时， νR 应按LRFD 规范中K1-12式计算。 

式（9-1）中， pt —— 节点域（包括补强板）的总厚度，in (mm) 

cd —— 柱高，in (mm) 

cfb —— 柱翼缘宽度，in (mm)  

cft —— 柱翼缘厚度，in (mm) 

bd —— 梁高，in (mm) 

yF —— 节点域钢材的最小屈服强度，Ksi (MPa) 

9.3.2  节点域厚度：柱腹板或补强板的厚度t 应分别满足下式要求：  

                     ( ) 90/zz wdt +≥                       （9-2） 

式中， t —— 柱腹板或补强板的厚度，in (mm) 

zd —— 节点域在横向加筋肋间的净距，in (mm) 

zW —— 节点域在柱翼缘间的净距，in (mm)  

另外，为了防止柱腹板和补强板的局部屈曲而在其间采用塞焊时，节点域的总

厚度应满足（9-2）式要求。 

9.3.3  节点域补强板：补强板和柱翼缘连接应采用全熔透坡口焊缝或贴角焊缝

以发挥补强板全部厚度的抗剪设计强度。当补强板贴紧柱腹板设置

时，要求沿补强板从上至下焊透，当补强板与柱腹板分开时，补强板

应在腹板两侧对称设置并与横向加劲肋焊接，以提高向补强板的传力

作用。 

9.4  梁、柱限制 

9.4.1  梁翼缘截面积：在梁的塑性铰区域内，梁翼缘截面不应有突变。如果根

据9.2.2规定的梁柱节点和连接试验结果可以证明所使用的翼缘形状有

利于塑性铰的稳定发展，则可在梁翼缘上钻孔和切边。被削弱的梁截

面应符合9.2.1条、第2)款的有关强度设计值的规定。 

9.4.2  宽厚比:梁和柱均应满足本《规定》表5的允许宽厚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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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水平加劲肋（或隔板） 

应按节点连接试验结果，在梁翼缘的对应位置设置柱的水平加劲肋（或隔

板）。 

9.6  柱-梁弯矩比 

梁柱连结节点，应满足下述关系： 

0.1*

*

>
∑
∑

pb

pc

M

M
                     （9-3） 

式中，∑ *
pcM ——梁柱中心线交点上下处的柱弯矩之和。可按

∑∑ −= )(*
gucyccpc APFZM 确定。若节点处相交梁的中心线不重合，

可取两相交梁中心线的中点。 

∑ *
pbM ——梁柱中心线交点处的梁弯矩之和。可按

∑∑ += )1.1(*
vpycpb MMRZM 确定。其中， vM 是从塑性铰处到柱中

心线因剪力增大而产生的附加弯矩。也可根据9.2.2规定的试验结果或

基于计算分析来确定∑ *
pbM 。当连接处梁截面有削弱时，可按

∑∑ += )1.1(*
vyycpb MzFRZM 确定，其中 z 是梁截面削弱处的柱的塑

性截面模量。 

gA ——柱的毛截面面积，in2 (mm2) 

ycF ——柱钢材的屈服强度标准值，ksi (MPa) 

ucP ——柱轴向抗压承载力（取正值），kips (N)  

cZ ——柱的塑性截面模量，in3 (mm3) 

当柱满足9.4节要求时，对符合下述9.6.1及9.6.2条规定的可不再应用本条（9-
3）式。 

9.6.1  在各种荷载组合作用下，轴向抗压承载力符合 gycuc AFP 3.0< 的柱，除

了当有放大地震荷载参与组合并符合以下任何一款条件的柱可以例

外： 

1) 单层房屋柱或多层房屋顶层柱；  

2) 处于下列情况的柱：a.在楼层中所有已被抽除的柱的剪切强度设计

值之和小于楼层剪切承载力的20%；b.在一柱轴线的所有已被抽除

的柱的剪切强度设计值之和小于该轴线楼层剪切承载力的33%。在

此，柱轴线定义为一列柱的连线，或柱虽不在同一列但其偏离柱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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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距离小于与相邻柱轴线间距的10%。 

9.6.2  任一楼层柱的剪切强度设计值与柱的剪切承载力之比应大于上一层柱该

比值的50%。 

9.7  梁对柱的连接约束 

9.7.1  受约束连接： 

1) 如果可以证明柱在节点域之外保持弹性，则只需在对应梁的上翼缘

位置处，设柱翼缘侧向支承。当按式（9-3）的计算结果大于2.0
时，可以假定柱保持弹性。 

2) 如果无法证明柱在节点域之外保持弹性，则应符合下述要求： 
a. 在对应梁上下翼缘的位置，设柱翼缘侧向支承；  

 b. 每一个侧向支承都应按梁翼缘强度标准值( bffy tbF )的 2%为其承

载力进行设计； 
c. 对柱翼缘的支承应水平设置，可借助于柱腹板或正交梁的翼缘直

接或间接地实施。 

9.7.2  无约束连接：当某柱上的梁柱节点处对抗震框架未设横向水平支承，设

计时考虑平面外屈曲的柱计算长度应取相临侧向支承间的距离，并应

符合LRFD 规范第八章(Chapter H)的要求。但以下三款可作例外： 

1) 柱承载力应根据LRFD 规范确定，但其中地震荷载 E 应按下述a、b
两款中的较小者取值： 
a. 放大地震荷载；  

  b. 基于梁抗弯设计强度或节点域剪切设计强度确定的框架设计强

度的 1.25 倍。 

2) 柱的长细比 rL 不超过60； 

3) 对抗震框架的柱抗弯承载力应包括9.7.1条2)、b.款所指定大小的梁

翼缘作用力产生的弯矩，要扣除因柱翼缘位移引起的二阶弯矩。 

9.8  梁的侧向支承 

可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对梁的上下翼缘实施侧向支承。未设支撑的侧向支承

间的距离不应超过 ysy FEr /086.0 。支承的设计强度应大于等于梁翼缘强度标准值

( ffy tbF )的2%。 

此外，侧向支承应设置于靠近集中力作用点、截面变化处和根据结构分析得出

的特殊抗弯框架经受弹塑性变形时形成塑性铰的部位，要根据梁柱节点连接试验

（符合附录S）进行梁侧向支承设计，其构造应与试验一致。在靠近塑性铰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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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侧向支承，其设计强度应为梁翼缘强度标准值( ffyy tbFR )的6%。应按LRFD 规

范的（C3-8）式或（C3-10）式计算全部侧向支承的刚度，此两式中的 uM 取值

yy ZFR 。 

9.9  柱拼接接头 

柱拼接接头应符合本《规定》8.4.4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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